执业律师年度考核常见问题回答
1、律师的年度考核需提交什么材料？

答：详见《执业律师年度考核提交材料清单》
2、什么类型的执业律师必须参加年度考核？

答：2017年12月31日（含当日）前已领取律师执业证的专职律师、兼职律师、公职律师、法援律师、公司律师都必须参加年度考核。
3、2018年新执业律师要不要参加年度考核？

答：2018年1月1日至考核前领取律师执业证的，不需要参加考核,但需要提交律师执业证，由管理部门加盖“不评定等次”考核专用章。
4、律师的培训课时不够，可否参加年度考核？
答：2017年度培训课时的有效期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,没有完成规定总课时（40课时）或没有完成现场培训课时（20课时）的，暂缓年度注册，待补够培训课时后方可注册。
5、律师在转所期间，是在新所办理年度考核，还是在老所办理年度考核？
答：原则上向市律协提交年度考核材料当天，省厅系统显示该律师在哪个所执业，就由哪家所负责该律师的年度考核。
6、2017年度因变更执业机构转所的律师，年度考核如何办理？
答：应当同时提交原所和新所填写并盖章的《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》各1份。

7、律师的会费如何收取？
答：（1）律师事务所每年会费为10000元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（含公司律师）每年会费为2500元；

（2）法律援助机构每年会费为10600元，公职律师事务所每年会费为10000元。法律援助机构的执业律师每年会费为60元，公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会费暂免。

（3）律师事务所在向市律协提交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材料当天，现场核对本年度会费金额，待回所后以律师事务所公账汇款方式汇款；请于2018年4月28日前汇入市律协指定的账号（开户名：佛山市律师协会，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佛山普君新城支行，账号：673068314377）。

（4）待年度考核公示期后，到市律协加盖律师执业证年度考核章当天，持汇款凭证（复印件需加盖律所公章），到财务室开具会费收据。
8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有哪几种？

答：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分为“称职”、“基本称职”、“不称职”三个等次
（一）考核等次为“称职”：
1.能够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，较好地履行法定职责；
2.能够依法、诚信、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，未因执业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；
3.能够履行法律援助义务，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；
4.能够遵守省、市律协章程、履行会员义务，遵守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。
（二）考核等次为“基本称职”：
1.因执业不尽责、不诚信、不规范等行为受到律师所重点指导、监督或者受到当事人投诉查实的；
2.因违反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或者行业规范受到行业惩戒，但已按要求改正的；
3.因执业违法行为受到停止执业以下行政处罚的。
（三）考核等次为“不称职”：
1.因违反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或者行业规范受到行业惩戒，未按要求改正的；
2.因执业违法行为受到停止执业行政处罚的；
3.参加执业年度考核有弄虚作假行为或者拒不参加执业年度考核的；
4.有其他违法违规、违反会员义务行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。
（四）“不评定考核等次”：
1.获准执业不满三个月的；
2.上一年度参加脱产学习、培训的；
3.上一年度因病暂停执业的。
（五）“暂缓年度考核”：
1.律师因涉嫌违法违规正在接受查处；
2.律师所在的律师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且处罚期未满；
3.未达到全国律师协会有关执业律师继续教育培训课时的；
4.律师与原律师所解除聘用关系不到六个月，暂未被其他律师所聘用的。
暂缓年度考核的，待有查处结果或停业整顿处罚期满或其他的暂缓考核的原因消失后10日内，经本人申请，由律师所按规定报市律协重新审查确定考核结果；本人不及时申请的，考核结果由市律协直接确定为不称职等次。
9.律师不按规定参加年度考核怎么办？
答：（1）律师所应当及时向市律协如实报告；
（2）由市律协责令其限期1个月内参加执业年度考核，逾期仍不参加考核的，由律师所收回其律师执业证，同时出具是否存在聘用关系，财务、税务、档案等关系是否结清的证明，上交市律协后统一交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。考核结果直接由市律协出具为“不称职”，但律师执业证不加盖考核专用章。
10、哪些情况律师所必须收回并上交《律师执业证》原件？
答：（1）不符合执业条件不予年度考核的；
（2）律师不参加年度考核（包括因故暂不能从事律师工作、不参加本年度考核）；
（3）暂缓年度考核。
律师所应及时将以上三类人员的律师执业证收回并交市律协，由市律协统一交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。 
